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文件
冀交法〔２０２２〕４４号

河 北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关于查处与擅自改装货运车辆

有关案件的指导意见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交通运输局,雄安新区综合执法局,厅直有

关单位、机关有关处室:

对道路运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件的道路货运

车辆及使用擅自改装的道路货运车辆从事道路货运经营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和«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交通运输部令２０１９年第１９号)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为落实

好上述规定,交通运输部印发的«关于建立交通运输行政执法规范

化长效机制的意见»(交法发〔２０２１〕１１５号)对上述违规行为首违

不罚的适用条件作出了规定.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的«交通运

输行政执法操作指南(第一版)»(交办法函〔２０２１〕１６２０号)对查处

—１—



上述违规行为提出了指导意见.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的«交通

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应知应会手册(第一版)»(交办函〔２０２１〕８８９

号)对查处上述违规行为提供了借鉴案例.为落实好法规规章的

规定,根据交通运输部上述工作要求,就查处道路运输经营者擅自

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件的道路货运车辆及使用擅自改装的道路

货运车辆从事道路运输货运经营活动的案件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道路运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件的道路货

运车辆从事道路运输货运经营活动的案件

(一)准确认定违法事实

１．准确认定当事人.

当事人为已实施擅自改装已取得道路货运车辆营运证件的车

辆的行为,并利用该车从事道路货运经营活动的道路运输经营者.

２．准确判定是否属于“改装”行为.

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特征的行为属于改装

行为.未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允许,擅自改装机动车底盘、发

动机、变速系统、方向系统、车胎轮毂、车灯、车身颜色喷涂和外观

结构,以及机动车的有关技术数据与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

公告数据不符的行为属于改装行为.

３．查清是否属于“擅自改装”.

法律法规对车辆改装并非一律禁止.如果改装车辆已办理合

法手续,不得认定为擅自改装.执法人员在案件调查中,应当围绕

道路运输经营者实施改装行为是否获得相关部门批准、改装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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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时间、地点、具体改装方式等进行调查,准确认定其是否存在擅

自改装行为.

４．准确认定改装客体

当事人擅自改装的车辆必须是已取得车辆营运证件的车辆.

５．查清利用该车辆从事的道路运输经营活动.

执法人员应当围绕道路运输经营者利用该车辆从事的道路运

输经营活动进行调查,准确认定经营活动的时间、地点、情节等客

观事实.

(二)审慎实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１．对通过拍照、录像、现场勘查等方式能够确定车辆存在改装

的,不得对车辆采取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２．确需对车辆采取证据登记保存的,应当避免扩大登记保存

范围,如半挂车存在擅自改装行为,不得一并对牵引车采取证据先

行登记保存.

３．在实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的过程中,严格履行有关内部审

查批准、保存时限等程序方面的要求.对随车货物等应当采取妥

善处理措施,避免引发矛盾争议.

(三)全面调查收集证据

１．通过询问、现场勘验、查阅车辆证件、档案材料等方式收集

改装证据,确定当事人实施擅自改装的基本情况、车辆改装的具体

部位等.

２．对涉及技术复杂、不易辨别的改装行为,可以委托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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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不得单凭执法人员经验、感觉判定.

(四)准确适用法律依据

违法事实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三十条“客

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应当加强对车辆的维护和检测,确保车辆符

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不得使用报废的、擅自改装的和其他不符

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处罚决定适用该«条例»

第七十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客运经营者、货运经营者擅

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的车辆的,由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责令改正,处５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禁止违规收取费用

完善执法站所及停车卸载场地配套设施,对依法先行登记保

存接受调查处理的非法改装车辆不得收取保管费用.

(六)依法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１．加强对当事人的法制宣传教育,使其认识到违法改装行为

的危害.

２．依法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除能够立即改正的改装行

为外,对纠正改装行为应当给予合理期限.

(七)落实首违不罚规定

同时满足如下条件的,免于行政处罚.

１．首次实施违法行为;

２．违法行为调查过程中,不存在拒不接受执法部门调查处理、

阻碍执法、煽动抗拒执法等妨碍执行公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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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改装车辆的行为轻微,能够当场恢复原状,且不影响车辆安

全技术性能的;

４．按执法部门要求整改并恢复原状的;

５．未因改装造成交通事故等危害后果的;

６．该违法行为被查处的同时,不存在超限超载运输违法行为.

二、使用擅自改装的道路货运车辆从事道路运输货运经营活

动的案件

(一)准确认定违法事实

１．准确认定当事人.

当事人是使用擅自改装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道路

运输经营者,是“使用者”而不是“改装者”.

２．准确判定“改装”、“擅自改装”、“改装客体”、“使用改装车辆

从事的道路运输经营行为”等执法工作要求,与前文“道路运输经

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件的道路货运车辆从事道路运输

货运经营活动的案件”所列相同.

(二)审慎实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全面调查收集证据、禁止违

规收取费用、依法责令改正违法行为、落实首违不罚等执法工作要

求,与前文“道路运输经营者擅自改装已取得车辆营运证件的道路

货运车辆从事道路运输货运经营活动的案件”所列相同.

(三)准确适用法律依据

违法事实适用«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

２０１９年第１９号)第九条“禁止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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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

规定.处罚决定适用该«规定»第三十一条“违反本规定,道路运输

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县级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二)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测不合格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

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的规定.

目前,交通运输部正在对«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进行

修正.在执行中请关注修正决定发布情况,及时调整适用依据.

三、其他工作要求

(一)准确适用自由裁量权

违规行为不满足免于行政处罚适用条件的,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适用省厅有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执行标准的相关规定.

(二)及时抄告违法情况

执法部门对违规行为在依法责令改正、实施行政处罚或者轻

微免罚后,应当将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处罚结果等情况在５个工作

日内抄告配发该车辆营运证件的属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抄告函

式样见附件).

(三)加强擅自改装行为的源头管控

执法部门要对辖区机动车维修者开展“双随机一公开”为主的

监管,对发现擅自改装货车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运输条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处理.

(四)废止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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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河北省道路运输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运政执法的紧急

通知»(冀运发明电〔２０１７〕１１号)«关于立即停止执行交公路发

〔２００６〕１５８号文件的通知»(冀运发明电〔２０１８〕１５号)予以废止.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关于抄告XXXXXXX车辆违法信息的函(式样)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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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抄告XXXXXXX车辆违法信息的函(式样)
XX号

XXX交通运输局:

我单位于 XX年 XX月 XX日对 XX擅自改装(使用擅自改

装)的车辆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的违法行为实施了行政处罚,并

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现将有关材料信息抄送贵单位,

请贵单位依法督促其实施改正,消除安全隐患.

附件:相关材料

XX年XX月XX日

(加盖公章)

联系人:XX,电话(传真):XX－XXXXXXXX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７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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